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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纪律筑根基 当好青年学生“引路人”

大家好！今天，我们这堂党课的主题叫《守纪律筑根基，

当好青年学生“引路人”》。我们将结合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

行为十项准则、“四有”好老师、“四个引路人”“四个相统

一”“教育家精神”等重要准则与理念，探讨如何在实际工作

中贯彻落实这些规定，提升我们的教育质量和教师队伍的整体

素质。

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是我们党规范党员行为、维

护党的纪律、保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的重要文件。近年来，

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，《条例》也进行了多次修订，

特别是近年来的修订，更加注重纪律的科学性、严谨性和可操

作性。最新修订的《条例》不仅在内容上更加全面、系统，而

且在纪律处分的种类、适用范围和程序上也更加明确、具体。

这对于我们广大党员，特别是高校教师党员来说，具有非常重

要的指导意义。

新修订的《条例》在工作纪律方面进行了多项重要修订，

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首先，强化纪律意识，要求党员牢固

树立纪律意识，自觉遵守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，严格按照党的

纪律办事。其次，规范权力行使，强调党员干部要严格规范权

力行使，杜绝滥用职权、以权谋私等行为，确保权力在阳光下

运行。最后，加强监督检查，通过建立健全监督检查机制，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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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各项纪律规定落到实处，对违反纪律的行为要及时发现、严

肃查处。

“教育者，非为已往，非为现在，而专为将来。”这是著

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名言。作为教师，我们的使命是为了学

生的未来，为了国家的未来。而守纪从教，正是我们履行这一

使命的基石。我们要始终坚守教育初心，牢记教育使命，将守

纪自律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。

三尺讲台，不仅是教师传授知识的圣地，更是我们肩负起

育人重任的神圣殿堂。每一支粉笔，无不在老师的手中化作智

慧的火花，书写着师者的风采。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，教育

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，青年学生的成长更是离不开教师的精心

栽培与循循善诱。而“守纪”二字，虽看似简单，却蕴含着深

厚的内涵。它不仅是教师职业道德的底线，更是其人格魅力的

体现。一位位人民教育家，都用自己一生的时间去书写这两个

字，将严守纪律的品质融入了教育的每一个细节中。

“常怀律己之心，常思贪欲之害”。对于在不同岗位上工

作的党员高校教师来说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对《条例》的学

习和领悟是强化党性修养、抵御歪风邪气的关键一步。在高校

师德师风建设中，我们还要把《条例》的精神贯彻落实到实际

工作中，结合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、“四有”好

老师、“四个引路人”“四个相统一”“教育家精神”等理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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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进一步提升教师队伍的道德水平和业务能力，真正做到思想

上对齐，作风上对照，行动上对标。

众所周知，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是对高校教

师职业行为的基本要求，包括严谨治学、爱岗敬业、关爱学生

、遵守学术道德等方面。每位教师都应该严格遵守这些准则，

以身作则，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。

例如，某高校一名教师在科研经费使用上存在违规行为。

具体情况是，这名教师在科研项目申报过程中，虚报项目预算

，将部分经费用于个人消费，如购买高档电子设备、家庭装修

等。经过学校纪委的调查取证，这名教师的行为被认定为严重

违反财经纪律，最终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，并要求退还全

部违规使用的经费。这一案例提醒我们，教师在科研工作中不

仅要严格遵守学术规范，更要遵守财务纪律，确保科研经费的

合理使用。

“四有”好老师，即有理想信念、有道德情操、有扎实学

识、有仁爱之心。每位教师都应该自觉践行“四有”好老师的

标准，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。

另一个案例是某高校一名教授在课堂上发表不当言论，引

发学生不满。这位教授在授课时，多次发表与教学内容无关的

政治性言论，甚至涉及不当评价国家政策和领导人。学生们对

此表示强烈不满，并通过多种渠道向学校反映情况。学校经过

调查核实，认为该教授的行为违反了教师职业道德和高校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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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律，决定给予其停职处理，并要求其进行公开道歉。这一案

例告诉我们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，不能

因一时的言语失当，给学生带来负面影响，损害学校的声誉。

“四个引路人”，即成为学生锤炼品格、学习知识、创新

思维、奉献祖国的引路人。教师不仅要教书育人，更要通过自

身的行为影响学生，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。

“四个相统一”，即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、言传和身教

相统一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

统一。这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，不仅要注重知识的传授，更

要关注学生品格的培养，做到言传身教，为学生树立良好的行

为规范。

“教育家精神”，是指在学术上有造诣、在教学上有建树

、在品德上有修养、在师生中有威望的优秀教师精神。每位教

师都应该以追求“教育家精神”为目标，不断提升自己的学术

水平和道德修养，真正做到德才兼备。弘扬教育家精神，不是

要求每一位教师都成为教育家，而是鼓励每一位教师都追求教

育家精神，在教育家精神的引领下，在各自的岗位“素其位而

行”，在每一个“当下”知行合一。通过学习和贯彻《中国共

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，我们高校教师应积极“向内看”，恪守

“六大纪律”，筑牢思想根基。我们要不断自觉对标《条例》

，在日常教学工作中把践行教育家精神的根本命题反复自我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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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，才能走得更正，走得更远，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

机统一。

学纪才能知纪，明纪才能守纪！同志们，学习和贯彻《中

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，对于我们每一位高校教师党员来说

，既是责任，也是使命。我们要以《条例》为准绳，严格要求

自己，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，努力成为新

时代的“四有”好老师、“四个引路人”“四个相统一”的践

行者和“教育家精神”的传承者。希望通过今天的党课，大家

能够深刻领会《条例》的精神，把它融入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

活中，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，为学校的发展和学生的

成长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
